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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现行条例及第一次公示，《征求意

见稿》有多处重要修改引发异议，首先是第

四十一条【历史建筑的迁移和拆除管理】：

历史建筑必须迁移或者拆除的前提条件，

在建设国防设施之外，增加了国家、省重点

项目等重大公共利益需要。

今年6月，因为广湛高铁兴建让路，广

州市对历史建筑、羊城八景之一“双桥烟

雨”珠江大桥的东桥将被拆除进行公示，引

起极大争议。（详见《新快报》2023年6月9

日A08、A09版《羊城八景“双桥烟雨”珠江

大桥因高铁“保西改东”，广州首次对历史

建筑迁移听证》报道）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2017 年修订版第三十四条，建设工程

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因特殊情

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但是，广湛高铁建设方在规划前并未

开展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而相关主管

部门也在未核查建设范围内历史建筑的情

况下，于2019年批准了珠江大桥全拆重建

的广湛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选址意

见书，导致广湛高铁没有避让珠江大桥，建

设方迟至 2022 年才知道珠江大桥是历史

建筑，不能随意拆除，但为时已晚。

市名城委委员、曾任广州市规划局书

记、局长施红平表示：

“不赞成增加‘国家、省重点项目等重

大公共利益需要’。只要我们能认真将名

城保护规划内容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

性详细规划，不应出现与‘国家、省重点项

目选址选线’相冲突的情况。”

文保人士杨华辉则认为：

“历史建筑是不可再生资源。建设国

防设施对历史建筑进行迁移，可以理解。

但因为国家、省重点项目，对历史建筑进行

迁移，感觉有点过于宽松！”

郑力鹏则指出：

“建议去掉‘拆除’两字，因为是保护条

例，所以只应考虑迁移。不需要把国防建

设单列，因为国防建设就是国家重点项

目。应该改成‘因国家、省重点项目等重大

公共利益需要，必须迁移的’。在迁移程序

上，建议增加‘经过市名城委审议’。”

对比现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有一个

新增的内容也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异议：

第四十八条【业态提升】区人民政府应

当对历史文化遗产集中的区域，在符合其

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前

提下，制定产业引导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

置，具体引导措施包括：

（一）扶持和培育老字号、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项目，以及承载历史文化价值的

商业、产业等；

（二）培育产业集群生态，因地制宜引

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艺术机构、创

新型旗舰企业、大师和名人工作室等；

（三）植入小型产业孵化器、创新创业

服务机构、以及共享办公空间；

（四）市、区人民政府鼓励的其他业态。

长期关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表示：

“不同意，不赞成，不理解。”

他认为：

“保护条例首先应以保护优先为目标，

落实保护管理的原则和要求，近年来从中央

领导人到中央政府文件都在强调这一指导

思想。业态提升必须以保护为前提，不应相

当主观地规定必须植入某些新功能，这样做

有可能不一定符合历史地区的特点，甚至破

坏历史环境和景观风貌，譬如有的历史文化

街区就是居住功能为主，即使条件差一点，

居民也愿意留下，政策法规应当鼓励各种改

善人居环境的行为，而不是强调引入产业，

如果都这样做，恐怕这就不是保护条例，而

是更新条例规定的内容了。”

郑力鹏也认为：

“这是保护条例，不是制定产业政策，

这条明显不对。如果一定要考虑发展经

济，建议制定约束条件。”

施红平则指出：

“这条的提出要十分谨慎，应尊重城市

化客观规律。这一条要作重大修改。

首先，应强调遵守和努力保持历史街区、

名镇、名村的传统使用习俗和功能格局，特别

是像居住或亦居亦商传统建筑空间功能，完

善社区配套，改善和提升居住和居商环境。

特别是要尊重老住户、原住民的传统生活习

惯和环境，渐进式地、插花式地推进社区优化

改造，反对拍脑袋地追求经济效益的成片大

规模更新改造，遵循城市化客观规律。

其次，三项内容要斟酌，比如“培育产业

集群生态”“引入高等院校”“创新型旗舰企

业”“植入小型产业孵化器”这些与历史街

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区是格格不入的。”

改变外立面、广告招牌 破坏历史街区风貌应限期整改

第二个引起普遍异议的是：《征求意

见稿》把第一次公示时的第二十二条、第

二十四条关于各类保护对象保护规划相

关内容删除。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公示时的第二

十二条规定，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

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应

当依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单独编制，

其规划深度应当达到国家有关规划编制

的要求，并可以作为该街区、该镇、该村、

该地块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第二十四条【保护规划传导衔接】

经批准的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当

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或者村庄规划。

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

街区、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和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

元、村庄规划的范围一致。

市名城委委员潘忠诚认为：

“第二十四条传导衔接，不宜删此条。”

施红平建议：

“分类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后，其规划

所确定的范围、保护内容、保护要求以及

确定的规划技术指标和标准，应纳入相对

应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技术指标体

系。以强化历史文化名城各类保护规划

的导控作用。”

郑力鹏建议：

“名城条例对保护规划的编制要有要

求，在保护规划阶段就要跟控规完全对

接，保护规划达到控规的内容和深度，那

么就可以作为控规，这样就提高了保护规

划的法定地位，就真的管用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联动制度是广州

市在汲取 2013 年金陵台民国建筑被强

拆事件教训作出的立法创新，根据现行

条例第六十条，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联动制度工作责

任制。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文

物、建设、土地、房屋、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机关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联动

制度的要求，加强普查、日常巡查、预先

保护、应急处理和许可审批等方面的工

作协同。

但是，《征求意见稿》删除了这一法

条。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在一些区的名城

保护工作，经常出现城乡规划、建设与街

道城管综合执法缺乏联动甚至互相不配

合影响保护的问题。

郑力鹏反对删除这一法条，他指出：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个综合性工

作，涉及很多部门，所以在实践经验教训

基础上，广州市创立联动制度来适应名城

保护的特殊性、综合性的要求，这是我们

保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一条

不能删除！”

施红平建议：

“应将2013年发生的金陵台事件后广

州市创立的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并与片

区保护责任人制度有效地结合起来。既

是对片区保护责任人工作的支持和保障，

也能对有疏忽不尽职的片区保护责任人

监督。”

第四个引起异议的是，《征求意见稿》

几乎完全删除了现行条例中“监督检查”

一章，包括人大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

督，只保留体检评估制度及信息公开。

多位专家都反对删除“监督检查”这

一章。

施红平建议：

“应保留和完善名城保护工作的监督

检查和问责机制和制度建设，努力避免失

误再发生，一是行政监督检查机制；二是

人大、政协监督检查机制；三是新闻报道，

来访来信督查回应机制。”

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制度本来是

这次修订中新增的内容，在第一次公示的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土

地收储部门在征收房屋、土地收储前，应

当开展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城乡建

设工程、城市更新项目应当编制历史文化

遗产调查评估保护专章，新发现具有保护

价值但尚未列入保护名录的，按照本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进行预先保护。

但是，本次公示的《征求意见稿》在保

留上述内容时删除了最后一句：新发现具

有保护价值但尚未列入保护名录的，按照

本条例规定进行预先保护。

杨华辉建议：

“应保留这一句，因为没有立刻实施

‘预保护’，极有可能被破坏与抢拆。”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二次公示，专家、城管、市民建议：

公示稿中历史建筑迁移拆除前提新增国家、省重点项目
专家不赞成增加前提条件，或建议删除“拆除”

公示稿删除保护规划可作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建议保留，提高保护规划法定地位

公示稿删除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联动制度
建议保留，并与片区保护
责任人制度结合

公示稿删除人大政府监督检查
建议保留并完善问责机制

公示稿删除文评制度中的预先保护
建议保留防止抢拆

公示稿新增历史文化遗产
集中区域业态提升
专家：不赞成。这是保护
条例，不是制定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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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在

城市更新中发

现番禺区先锋

大街 12、14号
具有较高保护

价值，番禺区文

物办立即对它

进行预先保护。


